
 

 

 

 

 

 

 

 

附件二、公有地合併開發證明文件 

















 

 

 

 

 

 

 

 

附件四、地籍圖謄本 



地籍圖謄本
竹東電謄字第023307號
土地坐落：新竹縣寶山鄉明湖段459,696,701,702,703,704,705,706,707,708,709,710,711,712,
713,718,719,720,721,722,724,728,736,739,740,742,743,744,789等44筆詳列於地號明細表
本謄本與地籍圖所載相符（實地界址以複丈鑑界結果為準）

北　　　　　　　　　資料管轄機關：　　　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
　　　　　　　　　本謄本核發機關：　　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 　主任：呂明勳
　　　　　　　　　中　華　民　國　　　104年03月12日10時1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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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附件六、環境敏感區查詢函覆文件 



































































 

 

 

 

 

 

 

 

附件七、電力、電信、自來水同意供應文件及廢

棄物清運同意函 











 

 

 

 

 

 

 

 

附件八、水理分析及滯洪設施規劃 



附件 8-1 

附件八、水理分析及滯洪設施規劃 

一、排水及滯洪量 

(一)排水系統 

本計畫區原則上採用較高之逕流係數進行排水路之設計，務

求使計畫範圍內排水系統充份發揮其功能，並對計畫範圍下游地

區原有水路之引水､排水､防洪､灌溉等影響減至最少。本計畫

區開發前後集水區十、二十五、五十、一百年洪水頻率逕流量計

算如后，另繪表如表 8-1。 

Da= 9.05ha (整地) 

Da= 1.55ha (未整地) 

C= 0.75 (未開發), 1.00 (開發後), 1.00 (開發中) 

I10= 123.70 mm/hr 

I25= 141.50 mm/hr 

I100= 168.40 mm/hr 

Q10=2.372cms.( 開 發 前 ) ， Q25=4.014cms.( 中 , 後 ) ，

Q100=4.777cms.(中,後) 

符號說明： 

Da＝集水面積(ha) 

Ｃ＝逕流係數 

Ｉ＝降雨強度(mm/hr) 

Ｑ＝逕流量(m3/sec) 

附表 8-1  開發前後集水區逕流量估算表 

集水面積(ha) 逕流量(cms) 
集水分區

編號 開發前 開發後 
開發前 

(10 年) 

開發後 

(25 年) 

開發後 

(100 年) 

全一區 10.6 10.6 2.372 4.014 4.777 

(二)滯洪設施 

本計畫區開發後逕流係數增大，如遇暴雨侵襲，可能使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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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排水系統無法承受所增加之逕流量，故須於計畫區內適宜地點

設置滯洪池以調整水量，以免造成災害。 

採用入流量再現期為 100 年，計算依據為水土保持技術規

範，方式採三角歷線法，對外排水出口以 10 年一次頻率暴雨量

設計。 

符號說明： 

tp：洪峰時間(hr)tb：基期(hr) 

Ｑ1：開發中、後(100 年)洪峰流量(cms) 

Ｑ2：開發前(10 年)洪峰流量(cms) 

Vs：滯洪量(m3) 

滯洪量
3600

2

QQt
Vs 21b  )(

 

逕
流
量

(cms)
Q

Q1

2

p t

Vs

Time (hr)t b

 

以開發前重現期距 10 年為設計排放量 

Da＝9.05ha(整地) 

Da＝1.55ha(未整地) 

tc=3.33min 

C=1.00(開發後) 

C=0.75(未開發) 

I10=123.70mm/hr 

I100=168.40mm/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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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00=4.777cms(開發後) 

 ccp t.tt 60
0.27hr 

tb=2.67×tp=0.718hr 

開發前重現期距 10 年洪峰流量 

Q10=2.732cms 

0.8 倍 100 年一次暴雨頻率 0.8*Q100=3.822cms 

比較開發前 Q10與 0.8 倍 Q100後，採用 Q10為出口排放量 

排放量 Q=2.732cms 

V=(開發中所需調節體積) 

= (4.777-2.732)/2×3,600×1=3,681 立方公尺 

需滯洪容量=1.1V=4,049 立方公尺 

(三)沈砂池之容量 

土壤流失量  =10.6×30 =318 立方公尺 

永久沈砂池容量 = 318×1.5=477 立方公尺 

本計畫區設置滯洪兼具沉砂作用之滯洪沉砂池，永久性滯洪

沉砂池尺寸表詳見表 8-2，未來將於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以多

目標方式予以設置。 

附表 8-2  永久性滯洪沉砂池尺寸表 
調節池尺寸 

開發前
流量 

(cms) 

集水
區面
積 

(ha) 

平均面
積 
(m2) 

滯
洪
深 
(m) 

溢流
口高
(m) 

沈
砂
深
(m)

池高
(m)

滯洪容
量 
(m3) 

出水口徑 
(m) 

沈砂 
容量 

(m3) 

調節後流
量 

(cms) 

滯洪 
2,800 

2.732 10.6 
沉砂 

2,489.5 

1.5 1.0 0.5 3.0 4,200
WxH= 

1.1 x 0.9 
1245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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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排水系統 

(一)排水路徑 

本計畫區排水系統主要依區內規劃之道路側邊設置，再排入

滯洪沉砂池。  

(二)逕流量、長度、坡度及路徑編號 

本計畫區排水系統之逕流量、長度、坡度及路徑編號等排水

溝資料如附表 8-3。 

附表 8-3  排水溝斷面尺寸計算表 

排水溝尺寸規格 
幹線

編號 

洪水量  

(cms)  n 值 
長度

(m) 

坡度

(%)

流速

(m/sec)

溝寬

(m)

計算水

深(m) 

出水

高(m) 

溝深

(m)

D01 0.55 0.012 300 0.67 2.33 0.80 0.40 0.20 0.60

D02 1.16 0.012 490 1.02 3.09 0.80 0.50 0.20 0.70

D03 0.99 0.012 430 1.63 3.64 0.80 0.40 0.20 0.60

D04 1.29 0.012 340 1.62 3.89 0.80 0.50 0.20 0.70

db 0.20 0.012 - 0.50 1.82 0.60 0.40 0.20 0.60

(三)排水設施 

整地後原地貌及地形勢必改變，原排水系統及逕流量亦會改

變。為考慮整地後之排水問題，分別設置排水溝、過路暗溝及集

水井等排水設施將地表逕流導入計畫區下游滯洪沈砂池。 

1.排水溝 

主要做為計畫區地表逕流蒐集，消能及排除之用，於計畫

區周邊及道路側設矩形排水溝，以阻截坡面地表逕流，匯集後

排入計畫區滯洪沈砂池。 

2.集水井 

集水井設置於排水路適當處所，主要係銜接排水路、沉砂

之用，於坡度變化大處，亦有調節排水系統高程、消能及沉砂

等功能。 



附件 8-5 

3.管涵 

主要穿越路面及滯洪池排放之用。 

4.過路暗溝 

主要作為穿越道路下方用。 

(四)排水系統計畫，未來應依工程設計核定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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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8-1  排水系統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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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申請人及規劃單位公司登記證明書 







 

 

 

 

 

 

 

 

附件十、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8772852 號函及 

部都委第 534 次會議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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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方
政

府
已

報
請

本
部

核
定

中
之

細
部

計
畫

案
件

及
本

部
未

訂
定

完
成

「
都

市
計

畫
細

部
計

畫
審

議
原

則
」

前
，

細
部

計
畫

之
核

定
權

責
應

如
何

處
理

，
因

未
有

明
文

規
定

，
為

求
審

慎
，

經
本

署
簽

請
本

部
法

規
委

員
會

回
復

意
見

略
以

「
、

、
是

於
本

法
修

正
公

布
前

已
受

理
之

案
件

而
於

公
布

施
行

後
尚

未
核

定
者

，
似

應
由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本
權

責
核

定
之

。
」
，

至
由

本
部

訂
定

審
議

原
則

乙

節
，

查
法

規
會

敬
表

同
意

本
署

所
提

意
見

：
「

細
部

計
畫

審
議

原
則

訂
定

後
，

各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核

定
細

部
計

畫
時

，
應

受
其

指
導

與
規

範
，

在
未

訂
定

完
成

審
議

原
則

前
，

各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仍

可
自

行
核

定
細

部
計

畫
。

」（
詳

如
附

件
二

）。
 

三
、

參
照

本
部

法
規

委
員

會
之

意
見

，
有

關
都

市
計

畫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修
正

公
布

施
行

後
，

各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已

報
請

本
部

核
定

中
之

細
部

計
畫

案
件

及
本

部
未

訂
定

完
成

「
都

市
計

畫
細

部
計

畫
審

議
原

則
」

前
，

細
部

計
畫

之
核

定
，

依
下

列
處

理
原

則
辦

理
。

 
（

一
）

已
提

本
會

審
決

完
竣

，
或

由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依

照
本

會
決

議
修

正
細

部
計

畫
書

圖
中

之
案

件
，

由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參
據

本
會

決
議

事
項

自
行

核
定

。
 

（
二

）
本

會
尚

未
審

議
或

審
議

中
之

細
部

計
畫

案
件

，
均
退

請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本

於
權

責
自

行
核

定
，

其

中
如

已
提

經
本

會
專

案
小
組

獲
致

審
查

意
見

，
併

同
退

請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參

酌
。

 
（

三
）

本
部

未
訂

定
完

成
「

都
市

計
畫

細
部

計
畫

審
議

原
則

」
前

，
各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仍
可

自
行

核
定

細

部
計

畫
，

該
審

議
原

則
訂

定
後

，
各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核
定

細
部

計
畫

時
，

應
受

其
指

導
與

規
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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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
洽
悉

，
由

本
部

函
請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等
相

關
單

位
依

照
辦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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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案
：
桃

園
縣

政
府
函

為
「

變
更
高

速
公

路
中
壢

及
內
壢
交

流
道

附
近
特

定
區

計
畫

（
原

部
分

農
業
區

變
更
住

宅
區

）
案

」
及

「
擬

定
高

速
公
路

中
壢

及
內
壢

交
流
道

附
近
特

定
區

計
畫

（
原

部
分

農
業
區

變
更
住

宅

區
）

細
部

計
畫

案
」
。

 
說

    明
：

一
、

本
案

業
經

桃
園

縣
都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九
十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第

二
十

四
次

會
議

及
九

十
年

十
月

四

日
第

二
十

五
次

會
議

審
議

通
過

，
並

准
桃
園

縣
政

府
九

十
年

十
一

月
六

日
九

十
府

城
字

第
二

二
四

二
八

二
號

函
檢

附
計

畫
書

圖
報

請
審

議
。

 
二

、
法

令
依

據
：

都
市

計
畫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
 

三
、

變
更

位
置

：
詳

計
畫

圖
示

。
 

四
、

變
更

內
容

：
詳

計
畫

書
。

 
五

、
公

民
或

團
體

所
提

意
見

：
詳

公
民

或
團
體

陳
情

意
見
綜

理
表

。
 

六
、

本
案

前
經

提
本

會
第

五
二

四
次

會
議

決
議

：「
本

案
因

案
情

複
雜

，
由

本
會

委
員

組
成
專

案
小
組

（
成

員
另

案
簽

請
 

兼
主

任
委

員
核

可
）

先
行

審
查

，
研

提
具

體
審

查
意

見
後

，
迅

行
提

會
討

論
。

」
。

 
七

、
案

經
簽

奉
核

可
，

由
本

會
賴

委
員

美
蓉

（
召

集
人

）
、

周
委

員
志

龍
、

陳
委

員
銀

河
、
汪

委
員
潔

庸
等

四
位

委
員

組
成
專

案
小

組
，
專

案
小
組

已
分
別

於
九

十
一

年
元

月
十

七
日

、
三

月
十

三
日

及

四
月

三
十

日
召

開
三

次
審

查
會

議
，

並
獲
致
具

體
審

查
意

見
，
爰

提
會

討
論

。
 

決
    議

：
本

案
准

照
本

會
專

案
小

組
審

查
意

見
通

過
（

如
附

錄
）

，
並

退
請

縣
府

會
同

申
請

人
依

照
辦

理
，

及
修

正
計

畫
書

圖
後

，
再

行
報

部
提

會
討

論
；
否

則
，

應
維

持
原

計
畫

或
併

入
縣

府
刻

正
辦

理
之

本
特

定
區

通
盤

檢
討

案
內

另
案

整
體
考

量
。

 
附

    錄
：

本
會

專
案
小
組

審
查

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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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本

案
目

前
已

取
得

申
請

變
更

範
圍

土
地

所
有

權
利

關
係

人
出

具
之

同
意

變
更

證
明

文
件

僅
占

全
部

土
地

共

有
持

分
之

百
分

之
七

十
二

，
且

案
經

本
專

案
小

組
三

次
審

查
會

議
，
申

請
人

仍
未

能
完

全
依

照
審

查
意

見
修

正
相

關

計
畫

內
容

，
為

求
慎

重
，

建
議

本
案

應
退

請
縣

府
會

同
申

請
人

依
照

左
列

各
點

辦
理

，
並

修
正

計
畫

書
圖

後
，
再

行

報
部

提
會

討
論
；
否

則
，

建
議
維

持
原

計
畫

或
併

入
縣

府
刻

正
辦

理
之

本
特

定
區

通
盤

檢
討

案
內

另
案

整
體

考
量

：
 

一
、

本
變

更
範

圍
內

未
能
取

得
少

部
分

土
地

共
有
持

分
人

之
同

意
變

更
證

明
文

件
部

分
，
雖

依
本

部
八

十
七

年
九

月

二
十

二
日

台
內

營
字

第
八

七
七

二
八

五
二

號
書

函
示

得
適

用
土

地
法

第
三

十
四

條
之

一
規

定
得

申
請

農
業

區

變
更

使
用

，
惟

為
確

保
日

後
本

變
更

案
能

確
實

依
照

「
都

市
計

畫
農

業
區

變
更

使
用

審
議

規
範

」
規

定
之

自
願

捐
贈

及
變

更
後

權
利

分
配

等
事

項
辦

理
，

如
無

法
取

得
全

部
土

地
權

利
關

係
人

同
意

負
擔
證

明
文

件
時

，
應

由

其
餘

同
意

負
擔

之
土

地
所

有
權

利
關

係
人

全
數

負
擔

，
及

與
縣

府
簽

訂
協

議
書

並
經

公
證

或
認
證

，
納
入

計
畫

書
規

定
，

以
避
免

將
來

可
能

衍
生

之
紛
爭

。
 

二
、
鑑

於
大
桃

園
地
區
房

地
產

仍
有

供
給

過
剩

情
形

，
本

案
擬

變
更

為
住

宅
區

是
否

妥
適

，
請
從

都
市

整
體

發
展
角

度
重
新
評

估
，

及
有
無

規
劃

為
其
他

產
業

所
需

之
使

用
分

區
之

可
能
性

，
並
就

其
對
鄰
近

地
區

所
造

成
之
生
活

環
境
影
響

，
研

提
具
體

因
應

對
策

。
 

三
、

本
變

更
範

圍
未

臨
接

都
市

計
畫

道
路
系

統
部

分
，

應
增
設

計
畫
道
路

，
分
別

與
基

地
北

側
及
東
側

之
鄰
近

區
外

三
十

公
尺
寬

二
號

道
路

及
十

公
尺

計
畫
道
路

相
銜
接

，
並
取
得

地
主

同
意

書
後

納
入

開
發

成
本

，
以

符
審

議
規

範
第

十
四

點
規

定
。

 
四

、
本

細
部

計
畫

擬
劃
設

之
住
宅
區

街
廓

規
模

過
小

，
致

使
道
路

面
積
佔

全
區

所
應

提
供
百

分
之

四
十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面
積
比
例

過
高

，
為

有
效

增
加

本
地
區

公
園

、
綠

地
及
兒
童
遊

樂
場

用
地

等
綠

化
公
共

開
放
空

間
，

請
重
新

調
整

住
宅

區
規
模

為
大

街
廓

及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區

位
，

並
修

正
住

宅
區

之
容

積
率
不

得
超

過
百

分
之

一
百

二

十
。

 

附件10-8



 

22 

五
、

南
側

住
宅
區

擬
規

定
退

縮
五

公
尺

建
築

及
毗
鄰
區

外
土

地
部

分
，

請
配

合
前

項
審

查
意

見
有

關
細

部
計

畫
之

調

整
，

確
實

依
照

審
議

規
範

第
廿

六
點

規
定

設
置
隔
離
綠

地
或
退

縮
建
築

，
其
距
離
須

在
十

公
尺

以
上

。
 

六
、

計
畫

書
內

有
關

變
更

回
饋

應
有

三
分

之
一

以
上

為
中
低
收
入

住
宅

，
擬
改

以
捐

贈
代
金

估
算
金
額
錯
誤

乙
節

，

請
確

實
依

照
審

議
規

範
第

四
十

九
點

規
定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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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新竹縣政府 103 年 8 月 13 日府農企字

第 1030133318 號函及回覆說明 



附 11-1 

附件十一、新竹縣政府 103 年 8 月 13 日府農企字第

1030133318 號函及回覆說明 

 



附 11-2 

 

 

 



附 11-3 

新竹縣政府 103 年 8 月 13 日府農企字第 1030133318 號函回覆說明 

農業處意見 處理情形 

一、依據「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

變更使用審查作業要點」暨本府國

際產業發展處 103 年 7 月 2 日第

1030097621 號書函辦理。 

敬悉。 

二、本案請確實依農地變更使用說明內

容之規劃，於申請範圍周邊留設 1.5

公尺以上隔離綠帶及隔離設施(綠

地、公園、廣場、停車場及道路等

開放性空間)，並透過建築退縮規

定，提供生態綠地開放空間，以緩

衝對周邊環境及景觀之影響。 

1.將依「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

更使用審查作業要點」及「都市計畫

農業區變更使用審議規範」第 26 及

第 52 點規定辦理。 

2.本案草案規劃於計畫區周界留設 1.5

公尺以上隔離設施(道路、停車場、公

園兼兒童遊樂場、綠地及廣場等開放

性空間)或規定建築退縮至少 5 公尺

以上建築。 

三、本案位於山坡地，嗣後計畫執行涉

及水土保持法第 12 條第 1 項部份，

請申請人擬具水土保持計畫(或簡

易水土保持申報書)1 式 6 份，由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水土保持主管

機關審核，並依前法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辦理。 

遵照辦理，後續將依規定檢具水土保持

計畫書送交主管機關審核。 

四、本案應依「農業用地變更回饋金撥

繳及分配利用辦法」第 3 條規定，

繳交農地變更回饋金，並於本府同

意都市計畫變更時繳交。 

遵照辦理。 

五、本案申請土地屬都市計畫內土地，

其變更仍應依相關都市計畫審查規

定與程序辦理。 

遵照辦理。 

 



 

 

 

 

 

 

 

 

附件十二、依據土地法 34 條及土地法 34 條之 1執

行要點之證明文件 







 

 

 

 

 

 

 

 

附件十三、本案代用地相關單位意見 























 

 

 

 

 

 

 

 

附件十四、個變核准暨變更依據研商會議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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